   2007年度中国世界名牌产品及中国名牌产品申报工作拉开帷幕
强调社会责任    注重质量诚信
4月27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2007年度中国世界名牌产品、中国名牌产品申报通知，公布了各类产品的申报条件和质量指标检测项目。今年的名牌评价工作除了在产品质量、自主创新、市场占有率等方面规定了高“门槛”之外，还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质量诚信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今年的中国名牌产品申报通知提出了170类产品的申报条件，同时，对所有产品要求近三年没有发生过质量、安全、环保等重大事故，没有环境污染事件发生。污染排放必须达标，并各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证明材料。另外，还要求各地要鼓励申报中国名牌产品的企业加入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对已加入电子监管网的产品，在中国名牌产品评价时将作为加分项目。

为了保证申报数据的真实性，接受社会的监督，今年的中国名牌产品申报数据将进行省级公示，公示内容包括申报企业名称、产品名称、品牌、申报产品连续三年的销售量、销售额、申报品牌及贴牌产品的出口量、出口额以及上缴税额等数据，以及出具证明的单位。省级公示的时间为6月4日至10日。各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将对公示反映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对反映情况属实，不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取消申报资格。

今年的中国世界名牌产品申报条件中除了“自主品牌出口占出口额的20%以上、出口额不低于5000万美元、申报产品销售额（量）在国际同行中位于前五位、企业销售额100亿元”等“硬性指标”之外，还对申报企业的社会责任提出了高要求，要求申报企业要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安全生产以及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成效显著。另外，今年申报中国世界名牌产品的企业需提供《申报中国世界名牌产品综合报告》，报告内容除了开拓国际市场、品牌建设、技术创新之外，还必须包括企业在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诚信建设、社会公益等方面的情况。
质检总局要求，申报企业的申请材料中填写的数据必须真实，严禁弄虚作假。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将对申报企业填报的数据进行严格审查和公示，如经查实数据有不实情况，取消该企业参与评价的资格。与此同时，申报企业应遵守评价工作纪律和《通知》中规定的各项要求。国家质检总局和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不接受申请企业的直接来访。
质检总局还重申，中国世界名牌产品、中国名牌产品评价和表彰工作不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不增加企业负担。企业的广告宣传、赞助等活动属于企业的商业活动，与评价工作无关。

2007年度中国世界名牌产品和中国名牌产品申报工作的其他规定可在国家质检总局网站和中国名牌网站进行查询。

